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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概要》 
 

一、 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有何協力義務？違反此種義務，稽徵機關得依何種方法推計核定所得

額？此種推計核定，有何限制？（25分） 

試題評析 

本次普考稅法概要申論題大爆冷門，沒有考近年流行的計算題、簡答題，而考了最艱深的租稅法

暨稅捐稽徵法，其中第一題考租稅協力義務又涉及綜所稅、個人房屋財產交易所得之推估計算，

同學不易答的完整。 
所幸今年選擇題題型及難度尚稱平易，因此一般考生大約可得60～70分左右；本班同學因上課較

偏重稅法法理說明，可望獲得80分左右。 

考點命中 《高點稅務法規概要講義》第二回，王澍老師編撰，頁7。 

 

答： 
(一) 協力義務的定義：在租稅行政程序中不同於民事調查程序，後者係兩造代表私益之當事人紛爭之解決，所

採行之原則為當事人進行主義。租稅行政程序中事實調查，採職權進行主義，稽徵機關應依職權調查事

實。事實之闡明，為稽徵機關之責任，由其決定調查方法與範圍，不受當事人陳述及請求之拘束。此係由

於稽徵機關為公益代表人，闡明事實之公共利益，須經完備及正確之闡明事實，始能為合法、平等之課

徵。惟課稅資料，納稅義務人知之最稔，故法律賦予納稅人協力義務，使國家得以公平而合法課徵。私有

財產權之行使，負有社會義務，主要即為金錢給付義務（納稅義務）與對稽徵機關協力之行為義務（協力

義務）。 
(二) 協力義務之範圍：一般而言，協力義務包括 1.登記義務；2.記帳暨帳簿義務；3.憑證義務；4.申報義務；5.

說明、提示暨備詢義務。 
(三) 綜合所得稅的協力義務有憑證義務，申報義務及說明、提示暨備詢義務。 
(四) 依照所得稅法第79條第2項規定，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辦理結算申報者，稽徵機關應即依查得

資料核定其所得額暨應納稅額，通知依限繳納。 
(五) 例如所得稅法施行細則17條之2規定，個人出售房屋如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財政

部核定標準，即房屋評定現值乘固定百分比核定之。 
(六) 推估核定之限制：推估核定不得違反租稅法的平等原則，又行政機關職權在於履行法定任務，租稅法定原

則要求稽徵機關負有義務徵收具備法定要件之租稅。如藉由推計課稅，使人民負擔不利之租稅，除侵害人

民財產權之保障，亦違反法律保留原則；縱以有利人民方式為事實闡明之推計，亦與法律保留原則不符。

行政機關之事實推估準則，如超越法律規定，則有違法律優位原則。另一方面，可由納稅人未盡協力義

務，致使核實課徵困難或花費過鉅，而減輕稽徵機關之舉證責任。惟此種實用性原則僅為技術性原則，自

不得牴觸倫理性原則，故推計課稅並未免除稽徵機關之調查義務，只有當事人未盡協力義務而核實課稅又

有所不能或困難時，始得依推計準則，減輕稽徵機關調查負擔。 

 

二、 稅捐行政罰與稅捐刑罰，有何不同？不服如何救濟？（25分） 

試題評析 
第二題則是考租稅刑罰以處罰故意行為為要件。租稅行政罰不以故意為要件，而以過失為前題，

一般同學較易做較完整的答題。 

考點命中 《高點稅務法規概要講義》第三回，王澍老師編撰，頁129。 

 

答： 
(一) 稅捐行政罰係對人民違反稅法上金錢給付義務（漏稅罰）及作為不作為義務（行為罰）所為課以刑法刑名

以外之制裁，例如罰鍰、停業等處罰，其處罰並不限於故意，過失亦得為處罰責任要件，而租稅刑罰為依

稅法規定科以刑法上刑名之處罰，如有期徒刑、拘役、罰金，是以處罰故意為原則，例如稅捐稽徵法41條

規定，以詐術或其他不正當方式逃漏稅捐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六萬元以下罰

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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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納稅義務人對稽徵機關所為之租稅行政罰處分如有不服，應依稅捐稽徵法第35條之規定提起行政救濟，即

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複查，以為救濟。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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